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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謹此提述京信通信系統控股有限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內容有關盈利警
告及內幕消息之公告（「該公告」）。除非另有列明，否則本公告所使用之詞彙與該公告所
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董事會欣然宣佈已就本集團可能未能在本年度符合的融資協議項下其中兩項財務承諾
向貸方取得相關豁免。融資協議的所有其他條款將繼續具有十足效力及作用。

承董事會命
京信通信系統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唐澤偉

香港，二零一三年三月五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由以下執行董事組成：霍東齡先生、張躍軍先生、唐澤偉先生、伍江成先生、嚴紀慈
先生、鄭國寶先生、楊沛燊先生及張遠見先生；及由以下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劉彩先生 、劉紹基先生、林金桐
先生及錢庭碩先生。


